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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给付行政时代的到来，公物利用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公物致害的案

件时有发生，由于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此种情况下所受损失的救济途径，导致受害者的权益

得不到保障。从公物的概念以及设置、管理入手，将由于设置、管理欠缺的公物致害纳入国家

赔偿范围，为公物利用人提供充分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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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某公司驾驶员缴纳公路管

理费后驶入南京机场高速公路，途中因避让路面

上的一捆塑料编织布撞上护栏，造成一死三伤、车

辆严重损坏的交通事故。该公司提起民事诉讼，

认为其因缴费而与南京机场高速公路管理处形成

合同关系，被告未履行提供安全服务的义务，应当

承担违约责任。"+++ 年 + 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做出二审判决，判令南京机场高速公路管理处

对原告使用高速公路发生车祸遭受的损失承担民

事责任，赔偿原告 ", 余万元。但是被告辩称，高

速公路管理处是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

本案应适用行政诉讼。笔者认为，高速公路属于

公物性质，公物利用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因公

物致害所受的损失应当得到国家赔偿。

一、公物概念界定

公物又称公产，最早出现于法国行政法学。

法国的法律一般将行政主体的财产区别为公产与

私产。因为两者适用规则不同，因而法国学者通

常从两者比较的意义上把握公产的概念，法院在

判决中根据财产的作用来区别公产和私产。"+
世纪时，法院认为只有供公共直接使用的财产，如

交通大道、可通航的河流才是公产。!$ 世纪初，

奥里乌和狄骥提出除公众直接使用的财产外，供

公务使用的财产也是公产。

德国行政法学上，公物是指经由提供公用，直

接用以达成特定公目的，适用行政法之特别规则，

而受行政公权力支配的物。这些公物常常冠以公

共设施之名，以达成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目

的。公物通常分为广义上的公物和狭义上的公

物。广义上的公物指国家或自治团体直接或间接

供行政目的使用的物，法律上称为公产或官产，包

括财政财产、行政财产和共用财产。狭义上的公

物则指上述行政财产和共用财产，不包括财政财

产在内，这一点与法国的“公产”范围相当。但其

同时还包括“广义公物以外的物”，如，私人土地划

为要塞、租用私人房屋为办公处所等也属于公物

范畴［"］（./")! * !")）。

日本学者一般认为，公物是指国家或者公共

团体直接为了公共目的而提供使用的有体物。学

界将公物概念作最广义、广义、狭义的理解。最广

义的公物的概念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等行政主体

直接或间接提供公用或公共用的物，包括行政财

产（是指由国家或公共团体直接供公共目的而使

用的财产）与财政财产（指行政财产以外的国家财

产，如行政机关的内部预算资金）。广义的公物概

念则指以公共行政目的的实现为其设定的前提，

直接供公用或公共用的物，即仅限于行政财产。

狭义的公物概念则是指直接供公共使用的公共用

物。广义的公物概念是学界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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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界对公物涵义的理解与日本相近，也

分为最广义、广义、狭义。而台湾普遍采纳的是狭

义说，即公物系指“行政机关遂行行政任务所提供

的公物，包括直接供一般人民通常利用或特别利

用之公共用财产。”［!］（"#$%&）

在考察比较国外及台湾地区的公物理论后，

笔者认为公物概念宜采用狭义说，即公物是为了

实现公共目的，供公众直接使用的有体物。

二、公物的设置与管理

（一）公物的设置

公物的设置是指将一物提供公共使用。此种

设置行为依公物的种类而有所不同，如为自然公

物例如水流、海滩，如果事实上呈现供公共使用的

状态，即不需要由行政主体就该公物为开始供一

般公众使用的意思表示；如为人工公物则通常经

行政机关透过设定程序而为提供公用的意思表

示，该公法上的意思表示可以下列形式表现：

’、依据法令而为提供公用的宣示，如公路法

第 ! 条第一款规定：“公路：指国道、省道、县道、乡

道及专用公路，供车辆通行的公路”［&］，明白宣示

公路提供人们行驶车辆公用。又如饮用水管理条

例第 & 条第一款规定：“自来水，指依自来水法以

水 管 及 其 他 设 施 导 引 供 应 合 于 卫 生 之 公 共 给

水”［&］，亦明白宣示自来水为供人饮用之公共给

水。

!、依据行政行为而设置公物，如以仪式宣告

水坝、桥梁、道路、礼堂、广场启用。文化资产保存

法第 !( 条规定：“古迹依其主管机关，区分为国

定、省定、县定三类，分别由内政部、省政府及县政

府审查指定之。”［&］此处的“审查指定”即为公物设

定的行政行为。

&、依事实行为设置，如政府在路旁放置流动

厕所供民众免费使用，即以事实行为表示出提供

公用的意思。又如长期供公众通行的道路，因时

效完成而存在公用地役关系，也是因事实行为而

提供公用。

（二）公物的管理

为使公物能合于使用目的，发挥通常效用，公

物主管机关应对公物进行管理、修缮、维护。台湾

学界将公物管理权分为三种：

’、公物管理权

此为公物法律或命令所规定的种种管理权

力，如制定公物利用规划、拟定国有林木年度采伐

计划、给予许可或同意特定公物的使用、以事实行

为维护公物等。

!、公物家主权

此为公物主管机关为维护公物的利用目的，

拒绝不符合资格的利用者使用公物的权力。例如

校警阻挡摊贩进入小学售物，以免妨害教学，或火

车站在火车夜间停驶时段驱离逗留过夜流浪者。

&、公物警察权

该权是针对符合利用资格的人，但不合于利

用方法所进行的干预权能。与上述公物家主权略

有不同，如校警阻挡摊贩进入、使用校园是行使公

用家主权；但对学生破坏游戏设施所进行的干预

权限，则属公物警察权。又如水利法第 () 条第一

项规定，“主管机关得于水道防护范围内，执行警

察职权，”也是在明示公物主管机关具有公物警察

权。

三、建立公物致害的国家赔偿体制

（一）将公物致害纳入国家赔偿的理由

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我国国家赔

偿的范围不包括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当时立法机

关的考虑是，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管理欠缺发生

的赔偿问题不属违反行使职权的问题，不纳入国

家赔偿的范围，受害人可以依照民法通则有关规

定，向负责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请求赔偿。但是

笔者认为将公物致害纳入国家赔偿更有利于保护

公民权利。

’、现代行政从权力行政转向服务行政，国家

赔偿不应仅限于权力行为，也包括非权力行为，不

应仅指作为违法，也应涵盖不作为违法。在现代

社会，公民仅靠自力无法生存，不得不越来越多地

依靠国家、社会和行政机关提供基本生存之需要。

国家为保障人民福祉，有义务提供公共服务，公民

有权利用公有公共设施以及从政府得到福利给

付，其理论基础为福斯多夫首倡的生存照顾理

论［$］。如果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这种义务或未尽合

理注意义务，即构成不作为违法，由此给利用者造

成的损害，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而且“违法”也

不应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违反法规，而应包括行

为客观上缺乏正当性，即违反职务上的义务，滥用

行政权，违反信赖保护，消极不作为等。所以国家

不仅要对违法行使公权力造成的损害负责赔偿，

也要对公有公共设施设置、管理未尽到安全注意

义务而造成的损害负责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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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者与设置、管理者之间是公物利用关

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不是平等的民事合同关

系，不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而应当确立无过错责

任或危险责任原则。例如我国公路法规定了公路

管理机构可以由交通主管部门决定行使公路行政

管理职责，对出现损坏、污染路面，影响管理畅通

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管理，有权检查、制止各种

侵占、损坏公路、公路用地、公路附属设施及其他

违反公路法的行为。可见，公路管理机构是法律

授权的组织，是行使行政管理职责的行政主体，在

行使公路管理和养护职责时，与利用者之间形成

的只能是行政法律关系，而不是民事法律关系。

我国《民法通则》第 "!# 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

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

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除外。”此条是以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作为法定

免责事由的过错责任原则。如果将公物致害纳入

国家赔偿范围并确立无过错责任或危险责任原

则，那么被告不能主张无过错而免除赔偿责任，只

要存在违法侵权事实，就必须承担责任，这对公物

致害的受害者获赔极为有利。

$、将公物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还有利于原告获

得实际的赔偿，如果适用民法通则，向设置管理者

索赔，很可能因设置管理者财力有限而使赔偿判

决成为一纸空文，但国家赔偿的经费由国库列支，

这一强大的后盾使公民的损害赔偿权落到实处。

（二）对建立公物致害国家赔偿的几点设想

"、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须为公物，即直接供公众使用的有体物。

营造物是指为达成行政目的而设置的供公共利用

的人的手段和物的手段的综合体，与之不同，公物

为单纯的物，常见的有道路、桥梁等等。这里有两

个要件：一是利用物须有公有特性，笔者认为“公

有”不以属于国家公共团体或者其他公法人所有

为限，而是着眼于供公共目的使用；二是须直接供

公众使用，如公民在公路、桥梁上行走。如果公民

乘汽车，此时公民首先与客运公司形成运输合同

关系，对公路的利用属于间接利用，是否适用国家

赔偿要具体分析。如果因为汽车或客运公司自身

的原因损害公民利益时，由客运公司承担违约责

任或民事侵权责任。如果因为道路维修、养护问

题使公有公共设施未达到安全运营标准，发生车

祸，公民因此遭受损失时，则为设置、管理者未尽

安全义务，应由道路管理部门作为赔偿义务机关

履行国家赔偿的义务。

（!）须设置或管理有欠缺。所谓设置，是指公

有公共设施于指定公用前的设立装置行为，如设

计、建造、施工、装设等行为；所谓管理，是指公有

公共设施在指定公用后，为维持公有设施发挥预

定功能，及维持可供运作的状态的一切行为，如保

存、利用、改良等行为。是否欠缺应视客观状况判

断，无须探究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者有无违

反义务，也不探究该设置或管理者在主观上有无

故意或过失。只要公有公共设施不具备通常应有

的状况与设备，就可称为欠缺客观上的安全性，而

其安全性的欠缺，专指设置或管理上的欠缺，至于

欠缺安全性的理由如何不问。

（$）须损害公民的权利，如生命健康权、财产

权等。至于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的涵义应依照民

法上有关规定的解释。至于可要求国家赔偿的受

损权利是否只限于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笔者认

为应当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即只要是宪法保

护的权利受到公物损害，都可提起国家赔偿之诉。

（%）须损害与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的欠

缺有因果关系。所称的因果关系，依台湾学者通

说是指相当的因果关系，即无此行为，不会发生损

害；有此行为，通常足以导致损害发生。比如说，

道路的路面有坑洞，市政管理部门没有及时加以

修补也没有设置警示标志，这就属于公物管理上

的缺失，路人因此而受伤就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

又如道路经长期使用，路面被碾的略有凹凸，车辆

经过充其量只能造成轻微颠簸而已，如果发生车

辆倾覆事故，难以认定损害与公物管理的欠缺有

相当的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公有公共设施

设置或者管理的欠缺不必为损害发生的唯一原

因，如与被害人自己的行为或者自然事实相结合

而发生损害，也可以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例如，

马路翻修时未做必要的警示与防护措施，而某人

开车并未做减速慢行，导致车祸，此时国家仍然要

承担赔偿责任，但由于当事人也有过失，可适当减

少国家赔偿的数额。

!、归责原则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其目

的在于对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它不具有一般法

律责任的制裁性和教育性，而仅具有补偿性。当

公共设施致人伤害时，国家基于公平给受害者以

补偿。该原则要求除了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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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或管理有一欠缺而人民受

损害，国家即应负赔偿责任，不问国家对此是否有

过失，亦不得证明其对于防止损害的发生，已善尽

注意而免责［!］（"#$%$）。

&、免责事由

（$）不可抗力。“所谓不可抗力，系指与公有

公共设施本身无关之外在自然力（如：自然死亡、

暴风雨、地震、雷击等）或第三人之行为（如：交通

事故）引起事故之发生，已超越人类能力之界限，

为人类之知识经验所无法避免，亦无法防止损害

之发生之义。”［’］（"#$’()）国家主张不可抗力而要求

免责时，须以该公有公共设施具备通常所应有的

安全性为必要。当不可抗力与管理瑕疵发生竞合

时，应根据原因竞合的规则来承担赔偿责任。

（*）受害人故意行为。由于受害人故意避开

通常的使用方法，而致使公物对其发生损害后果，

自然不应由公物所有者来赔偿，损害的后果也只

能由受害者自己承担。

有学者认为公共设施的安全性与预算具有密

切关系，从而可以国家预算不足以致无法使公共

设施具备通常应有的安全性为由主张免责。笔者

认为国家就因公共设施有欠缺发生损害是否负赔

偿责任，应只以公共设施是否有通常的安全性为

标准，不以预算不足为借口，否则受害人的损害不

能真正得到救济。

(、赔偿机关

设置、管理公有公共设施的行政机关或特许

法人、企、事业单位不应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其

只能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因为设置、管理公有公

共设施已成为给付行政时代国家的义务，但国家

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亲自管理所有公有公共设施，

很多设施多以公务特许的形式或以行政合同、行

政委托的方式交由具备资格和能力的企业、事业

单位或其他组织管理、维护。因而，在公有公共设

施的法律关系中存在三方当事人：所有者（国家或

其他依法拥有所有权的主体）、维护者（行政机关

或其特许的或法律授权的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

织）、利用者（公民、法人），前两者之间为行政特许

或行政合同、行政委托关系，公民与设置管理者之

间是利用关系。公有公共设施并不因设置、管理

者的性质而改变其自身性质，由此产生的赔偿责

任不应由设置、管理者承担，因为设置、管理者只

是被委托者，由国家选任、受国家监督而实施行

为，故他们只能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最终的赔偿责

任应由所有者即义务负担者承担。

工业化进程要求国家在行政中更加活跃，国

家不仅要提供个人所需的社会安全，还要为人民

提供作为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条件的各种给付和

设施。将公物利用关系的公法性质界定清楚，从

而把它纳入国家赔偿的范畴，是科学合理的设置、

管理公物的必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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